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经

营和财务状况，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公司债券简称 代码 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13 津城投债 124204.SH,1380065.IB 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 

16 津投 01 136246.SH 上海证券交易所 

 

“13津城投债”简况 

债券名称 2013 年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13 津城投债 

债券代码 124204.SH, 1380065.IB 

发行首日 2013 年 2 月 26 日 

到期日 2023 年 2 月 26 日 

债券余额 72 亿元 

债券期限 10 年 

利率 5.7%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付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本期债

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 2016 年至 2019 年每年分别按照

发行总额 10%的比例、2020 年至 2023 年每年分别按照发行总额

15%的比例偿还本期债券本金。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

利息，到期兑付款项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上市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 

发行对象 
本期债券采取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

（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 

付息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未付息、兑付情况。 

 

“16津投 01”简况 

债券名称 
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16 津投 01 

债券代码 136246.SH 

发行首日 2016 年 3 月 1 日 



到期日 2026 年 3 月 1 日 

债券余额 20 亿元 

债券期限 10（5+5）年 

利率 3.34%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

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止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

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止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

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上市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对象 本期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付息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未付息、兑付情况。 

三、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财务指标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同比变动 

总资产 6704.47 6,578.86 1.9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47.38 1,768.44 10.12% 

营业收入 143.30 126.44 13.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5.86 14.23 11.45% 

EBITDA 71.26 64.00 11.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9.10 -4.91 11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0.55 -184.75 -7.6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7.72 272.12 -71.44%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316.23 359.96 -12.15% 

流动比率（%） 3.48 2.58 35.05% 

速动比率（%） 1.98 1.48 33.71% 

资产负债率（%） 68.09% 68.86% -1.1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02 0.015 13.08%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10 2.23 -5.82%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 



注：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EBITDA=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摊销； 

5、EBITDA 全部债务比=EBITDA/全部债务； 

6、全部债务=应付票据+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短期债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有息的其他非流动负债+有息的长期应付款； 

7、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支出）； 

8、现金利息保障倍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现金利息支出+所得税付现）/现

金利息支出； 

9、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10、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11、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四、重大事项 

（一）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截止本年度报告出具日，公司及子公司未决诉讼（仲裁）情况如下： 

原告 被告 诉讼（仲裁）请求 
涉案金额

（万元） 
所处阶段 

子公司天

津滨海快

速交通发

展有限公

司 

君信诚（天

津）投资有

限公司及开

心购物广场

（天津）有

限公司 

请求租赁合同的解

除；要求君信诚（天

津）投资有限公司及

开心购物广场（天

津）有限公司交还房

屋，并支付所欠租金

等款项。 

 10,138.77 

互诉案件法院已判决。法院确认双方当

事人签订的《泰达市民广场商业部分（南

区）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解除，并要求

开心购物广场（天津）有限公司及君信诚

（天津）投资有限公司交还房屋且支付

租 金 68,700,000.00 元 及 其 滞 纳 金

6,737,625.00 元 、 水 电 供 热 等 费 用

2,479,620.04 元 、 装 修 材 料 价 款

2,363,873.60 元及其滞纳金 108,679.08

元，以及自 2014 年 3 月 4 日起至实际返

还租赁房屋之日止按照年租金5300万计

算的房屋占用费。截止目前，此款项尚未

收到。此外，法院驳回开心购物广场（天

津）有限公司及君信诚（天津）投资有限

公司返还租金及违约赔偿金的请求。 

君 信 诚

（天津）

投资有限

公司及开

心购物广

场（天津）

有限公司 

子公司天津

滨海快速交

通发展有限

公司 

君信诚（天津）投资

有限公司及开心购

物广场（天津）有限

公司反诉天津滨海

快速交通发展有限

公司请求继续履行

租赁合同，要求滨海

快速公司返还租金

并返还违约赔偿金 

9,351.10 



原告 被告 诉讼（仲裁）请求 
涉案金额

（万元） 
所处阶段 

子公司安

国创业水

务有限公

司 

安国市政府 

由于安国市政府未

依约履行安国公司

与安国市政府签署

的《特许经营协议》

相关条款，安国公司

于 2013 年向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请求

安国市供水项目特

许协议的解除；要求

安国市政府支付其

欠付安国公司供水

服务费及投资补偿

款人民币 6000 万

元。 

6,000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已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出具中间裁决：（1）终止污

水项目和供水项目相关协议，移交项目

资产的相关工作在 2014 年 7 月 10 日前

交接；（2）移交期间由安国市政府负责收

取相关费用；（3）从 2012 年 11 月 1 日

起至本案裁决作出之日止，所有用户欠

付水费，由安国公司提供欠费明细，并协

助安国市政府收取相关税费；（4）2012 年

11 月 1 日前安国市政府欠付安国公司供

水服务费人民币 355.7 万元，应在 2014

年 7 月 1 日之前支付完毕；（5）由第三

方鉴定机构对本案供水项目中安国公司

投资的资产现值进行相关资产评估和鉴

定，相关鉴定机构的选择根据庭审时达

成的意向进行。目前，自来水项目已经完

成移交；污水项目暂由安国公司按原协

议运营，运营及收费情况正常。其他中间

裁决正在执行过程中，尚未有仲裁结果。

安国公司诉求的支付所欠供水服务费及

投资补偿，尚未有仲裁结果。 

（二）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对《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示的各重

大事项情况披露如下： 

1、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不适用。 

2、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不适用。 

3、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情况 

不适用。 

4、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不适用。 

5、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不适用。 

6、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不适用。 



7、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不适用。 

8、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不适用。 

9、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不适用。 

10、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不适用。 

11、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不适用。 

12、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不适用。 

13、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不适用。 

  




